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

[2014]1061 号），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股份”、“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4,35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 43,350 万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批准（自律监管决定书[2014]656 号文），福达股份股票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河

证券”或“保荐机构”）担任福达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持续督导的

保荐机构，负责对福达股份的持续督导工作。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 号]2655 号）核准，福达股份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9,848,925 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

手续已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中国银河证券担任福达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负责对

福达股份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部门规章及相关规则、指引的

有关规定，中国银河证券对福达股份 2015 年度持续督导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针对福达股份具体情况确定了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

点，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对福达股份进行了日常

的持续督导。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工作内容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

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

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

导制度，并根据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

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

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签署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

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订了持续督导协议，

其中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

务。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

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持

续督导期间，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人员通

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

查等方式，对上市公司开展了持续督导工

作，并于 2015 年 8 月、2016 年 2 月对福

达股份进行了现场检查。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

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

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经核查，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须按有关

规定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

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

取的督导措施等。 

经核查，持续督导期间，无违法违规情况，

相关当事人无违背承诺的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

承诺。 

经核查，持续督导期间，无违法违规情况，

相关当事人无违背承诺的情况。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执行《公司章程》、

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制度》、《信

息披露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履行情况，均

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序号 项目 工作内容 

15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

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

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

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

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

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

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

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

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发生该等

情况。 

16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

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

工作质量。 



符合相关规定。 

福达股份 2015 年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如下： 

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公告标题 

1 2015/2/17 2015-001 
福达股份：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2 2015/2/17 2015-002 福达股份：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3 2015/3/30 2015-003 福达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4 2015/3/30 2015-004 福达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5 2015/3/30 2015-005 
福达股份：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 

6 2015/3/30 2015-006 
福达股份：关于 2015 年度公司（含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

和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7 2015/3/30 2015-007 
福达股份：关于募集资金 2014 年度使用与存放情况的专项

报告 

8 2015/3/30 2015-008 福达股份：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公告 

9 2015/3/30 2015-009 福达股份：关于执行 2014 年新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10 2015/3/30 2015-010 福达股份：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11 2014/4/1 2015-011 福达股份:关于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补充公告 

12 2015/4/13 2015-012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停牌公告 

13 2015/4/14 2015-013 福达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14 2015/4/14 2015-014 福达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15 2015/4/14 2015-015 福达股份：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16 2015/4/14 2015-016 福达股份：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17 2015/4/14 2015-017 
福达股份：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 

18 2015/4/14 2015-018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复牌公告 

19 2015/4/21 2015-019 福达股份：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20 2015/4/29 2015-020 福达股份：2014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21 2015/4/30 2015-021 福达股份：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22 2015/5/14 2015-022 
福达股份：关于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进行

除息调整的公告 

23 2015/5/19 2015-023 福达股份：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24 2015/5/23 2015-024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

公告 

25 2015/5/27 2015-025 福达股份：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公告标题 

26 2015/6/9 2015-026 福达股份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27 2015/6/9 2015-027 福达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8 2015/7/2 2015-028 福达股份：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29 2015/7/11 2015-029 福达股份：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30 2015/7/25 2015-030 
福达股份：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

见通知书》的公告 

31 2015/8/12 2015-031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

告 

32 2015/8/12 2015-032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

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 

33 2015/8/12 2015-033 
福达股份：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

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34 2015/8/12 2015-034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35 2015/8/12 2015-035 福达股份：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36 2015/8/12 2015-036 关于募集资金 2015 年半年度使用及存放情况的专项报告 

37 2015/8/21 2015-037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

告 

38 2015/10/17 2015-038 福达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9 2015/10/17 2015-039 
福达股份：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的公告 

40 2015/10/17 2015-040 福达股份：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41 2015/10/17 2015-041 福达股份：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更新稿） 

42 2015/10/17 2015-042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

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修订稿） 

43 2015/10/17 2015-043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修订稿） 

44 2015/10/17 2015-044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

公告 

45 2015/10/17 2015-045 福达股份：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46 2015/11/5 2015-046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47 2015/11/24 2015-047 福达股份：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48 2015/11/25 2015-048 
福达股份：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49 2015/12/30 2015-049 福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50 2015/12/30 2015-050 福达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公告标题 

51 2015/12/30 2015-051 福达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52 2015/12/30 2015-052 
福达股份：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53 2015/12/30 2015-053 福达股份：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54 2015/12/30 2015-054 福达股份：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55 2015/12/30 2015-055 福达股份：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56 2015/12/30 2015-056 
福达股份：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

知 

57 2015/12/30 2015-057 
福达股份：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 

58 2015/12/31 2015-058 福达股份：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

项 

经保荐人核查，公司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应

向中国证监会报告的如下事项： 

1、上市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之日起 12 个月内累计 50%以上资产或者主营业务

发生重组，且未在证券发行募集文件中披露； 

2、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者程序违规，涉及金额较大；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涉及金额较

大； 

4、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涉及金额较大； 

5、违规购买或出售资产、借款、委托资产管理等，涉及金额较大；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侵占发行人利益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被追求刑

事责任； 

7、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 



8、持续督导期间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保荐人核查，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的如下事项： 

1、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关业务规则； 

2、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3、上市公司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4、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上市

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 

5、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 

6、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谭志琪李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